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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1358        证券简称：湖南裕能         公告编号：2023-010 

 

 

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签署《开发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情况概述 

1、关联交易概述 

因业务发展需要，为不断提升产品性能满足下游客户需求，湖南裕能新能源

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与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宁德时代”）签署《开发协议》，公司对新型磷酸铁锂产品进

行设计开发，并依据宁德时代的需求生产制造新型磷酸铁锂产品。 

2、关联关系说明 

宁德时代系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宁德时代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15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签署<开发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

事前认可意见及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900587527783P 

成立日期 2011 年 12 月 16 日 

公司住所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漳湾镇新港路 2 号 

法定代表人 曾毓群 

注册资本 244,047.1007 万元 

经营范围 锂离子电池、锂聚合物电池、燃料电池、动力电池、超大容量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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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超级电容器、电池管理系统及可充电电池包、风光电储能系

统、相关设备仪器的开发、生产和销售及售后服务；对新能源行业

的投资；锂电池及相关产品的技术服务、测试服务以及咨询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厦门瑞庭投资有限公司持股23.32%；黄世霖持股10.60%；香港中央

结算有限公司持股7.02%；宁波联合创新新能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持股6.46%；李平持股4.58%；湖北长江招银动力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1.39%；HHLR管理有限公司－中国价值

基金（交易所）持股1.36%；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博瑞荣合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持股1.26%；深圳市招银叁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持股1.26%；西藏鸿商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持股1.07%。 

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宁德时代合并财务报表总资产 30,766,686.09万元，

净资产 9,262,217.45 万元；2021 年度营业收入 13,035,579.64 万元，净利润

1,786,073.01 万元（2021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宁德时代合并财务报表总资产 60,095,235.19万元，

净资产 17,690,916.2 万元；2022 年度营业收入 32,859,398.75 万元，净利润

3,345,714.35 万元（2022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宁德时代自成立以来依法存续，目前正常经营，具备相关履约能力，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公司拟与宁德时代签署的《开发协议》，双方为履行此协议所发生的项

目费用由各自承担，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一）项目内容 

乙方应依本协议规定及甲方之要求，按约定时程进行有关产品的设计开发等

工作。双方就本产品的具体要求、物性指标等进行沟通，于双方讨论达成一致后，

乙方依甲方实际需求进行定制化设计、生产符合甲方要求的产品。 

（二）项目费用 

双方为履行本协议所发生的费用与责任，应各自负担，本协议另有约定的除

外。 

（三）权利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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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协议项下的项目知识产权按约定由双方共同享有或单独享有。 

（四）协议有效期 

双方同意本协议有效期为四年。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拟与宁德时代签署的《开发协议》，将由公司依照宁德时代的相关

要求对新型磷酸铁锂产品进行设计开发，并按其需求生产制造，主要是基于公司

在锂离子电池材料领域的研发和制造优势，能为本项目产品的研发成果及成果转

换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持和质量保障。同时，通过对新型磷酸铁锂产品进行设计和

开发，一方面能通过技术创新提升公司产品性能；另一方面，有助于公司以市场

为导向，及时掌握客户需求，增强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不

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23 年初至 2023 年 2 月 28 日，公司与宁德时代及其关联方累计发生的各

类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460,729.16 万元（不含税，未经审计）。 

七、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及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3 年 3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签署<开发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二）监事会意见 

2023 年 3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签署<开发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监事会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是

基于公司业务发展需要，该协议约定，双方为履行此协议所发生的项目费用由各

自承担，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及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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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在双方平等协商一

致的基础上进行的，符合公司长远发展的利益，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

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与宁德时代签署《开发协议》是基于公司业务发展需要，

由公司依照宁德时代的相关要求对新型磷酸铁锂产品进行设计开发，并按其需求

生产制造，有利于提升产品性能满足下游客户需求，符合公司长远发展的利益，

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审议关联交易事项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关于公

司签署<开发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四）保荐人意见 

经核查，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认为：公司本次

签署《开发协议》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

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和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本次关

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人对公司签署《开发协议》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1、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

议； 

2、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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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湖

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开发协议>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三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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